
 

 

工人自离所造成的损失是什么？ 

  
 

 

 

 

 

 

 

 
 

 

 

 

 

 

 

 

 

 

 

很多工人面对辞工难，选择自离（没有向工厂

依法辞工便离开工厂），结果是亏大本地离开那家

让他们累死累活的工

厂。究竟工人可否不

亏本辞工呢？国家

法律有明确规定，只

要你清楚，也愿意去

争取，依法辞工，免于

亏本自离，不是一件难事。仔细阅

读以下内容，便会找到你需要的答案。 

 

 

 

 

《劳动法》第 31 条及《劳动合同法》第 37 条，

都明确了劳动者只需要提前 30 日以书面通知用人

单位，即可解除劳动合同。 

如果劳动合同内有

关合同解除及终止的条款

只写上“乙方解除本合同，

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甲方；在试用期内的提前三日通知甲方。”

（乙方指工人，甲方指工厂），则工人辞工就算没

有提前 30 日通知工厂，工厂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扣工人工资及其它合同内已约定的劳动报酬。 

所以工人就算没有提前 30 日通知辞工，工厂

也不能扣工人工资（包括正常工作时间所得工资、

加班所得工资及合同内已约定的福利津贴待遇）。

此外，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 13 条规定，

工厂须在工人离职

当天结清并一次性

支付所有工资。 

但用人单位可能

因为劳动者没有提前

30 天通知便辞工，要求劳动者赔偿损失；如用人单

位提出赔偿要求，其对确实已遭受的损失负有举证

责任。主要依据是《劳动合同法》第 90 条，“劳动

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

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当工人辞职未提前通知，用人单位

可因应状况要求劳动者赔偿。现实生活中，用人单

位可能在劳动合同上作出这样的规定：“若乙方（即

工人）辞工未有提前 30 日通知，乙方离职前须向

甲方（即工厂）支付等同乙方 30 日工资总额的代

通知金。”此种情形

下，工人辞职如没有

提前 30 日“书面通

知”工厂或不足 30

日通知，工厂可能依

照该约定要求工人

支付等同 30 日工资的金额或等同于不足法定通知

天数工资的金额。 

因此，无论如何，工人辞工履行提前 30 日通

知是很重要的，也是无条件辞工的必经一步。 

 

 

 
 

工人自离是亏大本的行为，因为工人不再回到

工厂上班，也不领取劳动报酬，是自行放弃领取劳

动报酬离开工厂的行为，并非工厂不发放工资。这

种情况下，工人如同白白把劳动报酬送给工厂，工

厂不会因工人自离而负上法律责任或承受损失，所

以工厂一般是很欢迎或不阻止工人自离的，对工厂

而言是有赚无赔。有些工厂甚至会采用不同手法迫

在哪些情况下，工厂可因工人辞工没有

提前 30 日通知而扣工资呢？ 

未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工厂而辞工，须

负上哪些责任？ 

 

辞工是工人的权利，只需要提前 30 天“书

面通知”工厂。“通知”有别于“申请”，辞工

不用向工厂“申请”，工厂没有辞工批核权，只

有“被通知权”。 



 

                                                                                                                                                                      

小铭 2月 1日入厂上班，签订一年期合同，

当月工资下个月发，发工资的时间如下： 
 

 3 月 31日发 2月份工资 

 4 月 30日发 3月份的工资 

 10 月自离（未到发工资的日期） 
 

为了避免最大损失，小铭在发完工资后自离

了。那么，小铭可能损失： 
 

 9 月份的工资； 

 10 月份从 1号到离厂那天的工资（包括

正常工作时间所得工资、加班工资、合

同内约定的福利津贴如提成及全勤奖

金等）。如果工厂拖欠、推迟发放工资，

而你又自离的话，损失就更大了。 
 

如果小铭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工厂辞工，他

在离职当天便可结清 9 月份整月及 10 月份

工作期间的工资，在没有任何劳动报酬损失

下离开工厂。 

使工人自离。 

为了能让大家理解自离的损失，接下来我们来

一起看一下小铭的自离故事。 
 

小铭的自离故事 
 

 

 

 

 

 

 
 

 

 

 

 

如果你基于自身原因而需要急辞工，可以尝试与各级

管理层协商能否提前离职，避免自离带来的损失。 

 

 

 

 

 

 

 
 

 

 

 

 

  

  若工人发现工厂违反《劳动合同法》第 38 条

中所列的情款（具体如下），工人可即时要求解除

劳动合同，不须提前通知，工厂仍须向工人全额发

放劳动报酬。若工厂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 26

条，则属合同无效，工人也可即时无条件离职。 

《劳动合同法》第 38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㈠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

条件的； 

  ㈡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㈢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㈣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㈤ 因本法第 26 条第 1 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

同无效的； 

  ㈥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的其它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

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

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

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劳动合同法》第 26条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㈠ 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

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㈡ 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

权利的； 

㈢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工人离职时可在书面通知书（即被迫解除劳动

关系书）上写明工厂违反第 38 条或第 26 条的哪些

情形，以说明享有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权利。 

 

 
 

 

现实很多工厂及管理人员会

利用不同手段，使工人辞工困难

以至最后只好自离，放弃工作

报酬。但其实，厂规只是工厂

自己所订立的规定，若厂规违法，

工人一样可以去劳动行政部门投

诉。如果工人一开始就想着“没用的”、“厂规最大”，

不愿意尝试，到最后吃亏的还是工人自己。 

我们都要知道辞工就是工人的权利，面对恶言

相向或是苦心劝留，工厂或管理人员都无权拒绝工

人辞工，我们应当勇于依法辞工，拒绝自离，免于

劳动报酬损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辛辛苦苦赚来的

血汗钱啊！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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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哪些情况下，离职不用提前 30

日通知？ 

拒绝自离，依法辞工！ 

注： 

自离跟旷工不一样，旷工是指工人在未有请假

情况下不上班，不代表辞工及离开工厂。有些

工人会旷工几天，再回去工厂上班，因旷工，

即“没有劳动”被工厂扣减工资。 


